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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編號：552） 

 

關於取消股東週年大會一項議案的公告 

 

茲提述中國通信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的股東週年

大會（「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原通告」）及股東週年大會之代表委任表格（「原代表委

任表格」），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六月三日的通函（「通函」）、股東週年大會補充

通告（「補充通告」）及股東週年大會之補充代表委任表格（「補充代表委任表格」），關於，

其中包括，續聘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和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合

稱「普華永道」）分別作為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的國際核數師及國

內核數師的第 3 項普通議案（「該議案」）。 

 

鑒於近期有關審計行業相關事項還需進一步核實，經本公司與普華永道協商，本公司決定於

股東週年大會取消該議案，因此本公司在股東週年大會上沒有委任核數師的安排。本公司董

事會將盡快考慮及提議擔任本公司二零二四年度的國際核數師及國內核數師的適當機構以供

本公司股東進行審議。本公司就有關核數師的聘用需要一定的時間以完成內部程序，本公司

預計將會於不遲於二零二四年底前召開特別股東大會審議相關議案。本公司會在適當的時候

就此發出進一步公告。 

 

除取消該議案外，與股東週年大會有關的其他議案及事項的順序將保持不變。本公司股東遞

交的原代表委任表格及補充代表委任表格將繼續有效，但不會就該議案進行投票或點票。本

公司股東務請閱讀原通告及補充通告（包括其附註），以了解仍擬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考慮及

批准的其他議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資格、委任代表以及其他相關事宜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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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中國通信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鍾偉祥 

 
中國北京 

二零二四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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